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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届会议 

暂定项目表* 项目1 7(e)

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

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国 

秘书长的说明

1 . 根据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职权范圃（ 1 9 7 6 年 5 月 1 4 日经济及杜会理事 

会第2 0 0 8 ( J L X )号决议，附件）第 7 段规定，委员会成员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 

名，大会选举，任期三年。

2 . 1 9 8 6 年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成员如下（见大会第4 0 / 3 12号决定）：

阿根廷* * * 、孟加拉* *、贝宁* * * 、巴西* 、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

国 * *、落麦隆* 、埃及 * 、法国* * * 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* *、印度* 、印度尼西 

亚 * 、日本* 、利比里亚* 、荷 兰 # # * * * . 特立尼达和多£•哥 苏 维 埃  

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* * * 、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* *、美利坚合众国***、 

南 斯 控 夫 和 赞 比 亚 ^ \

3 . 因此，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将根据经社理事会的提名选举七个成员国，填 

补因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下列成员任满而产生的空缺：巴西、傘麦隆、埃及、印度、

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。 

* 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。

1 9 8 8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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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尼西巫、日本和利比里亚。 依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职权范围第7 段规定，将 

按以下方式填补空缺：

( a ) 非洲国家三成员；

( b ) 亚洲国家三4^成员；

( C ) 拉丁美洲国家一 ♦ 成员；

4 .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6 年 5 月2 2 日第1 9 8 6 / 5 0号决定提名下列会 

员国，供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选举，任期自1 9 8 7 年 1 月 1 日起，为期三年：

( a ) 非洲国家( 3 个空缺）：布尔基纳法索、傘麦隆和突尼斯；

( b ) 亚洲国家( 3 4"空缺）：中国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H 本和巴基斯坦；

( c ) 拉丁美洲国家（1 个空缺）：巴西。


